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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同富特美刻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5年发生金

额 

2024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

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公司预计 2025 年度向衢州市

亿丰橡塑科技有限公司及杭

州湖畔居茶楼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硅胶材料和茶叶等商品。 

15,000,000.00 10,146,404.34 营业收入增

长，根据公

司业务发展

需要预计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公司预计 2025 年度向衢州市

亿丰橡塑科技有限公司、杭州

湖畔居茶楼有限责任公司等

公司销售商品。 

1,000,000.00 494,880.09 营业收入增

长，根据公

司业务发展

需要预计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公司预计 2025 年度向杭州同

富云商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金

维克家庭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及杭州同富户

外用品有限公司提供关联担

保总计金额不超过 5亿元。 

500,000,000.00 167,100,000.00 根据公司业

务发展需要

预计 

合计 - 516,000,000.00 177,741,284.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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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情况 

1、衢州市亿丰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姚新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3MA29T7AJ56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南山路 72号 1幢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姚华俊姑父姚新明实际控制的企业 

2、杭州湖畔居茶楼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立 

注册资本：36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17109459069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圣塘景区 1号 

关联关系：控股子公司杭州湖畔居茶器文化有限公司的联营股东 

3、杭州同富云商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华俊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MA2AXEQC1R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华联时代大厦 A 幢 2901 室、2902 室、2903 室、2904

室、2905室、2906 室 

关联关系：控股子公司 

4、浙江金维克家庭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华俊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780474476B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东港三路 30、32号 

关联关系：控股子公司 

5、杭州同富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廖妍玲 

注册资本：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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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MA2H1G232E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九盛路 9号 A17幢 5楼 525 室 

关联关系：控股子公司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5年 4月 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确认 2024年关联

交易情况及预计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姚华俊、廖妍玲回避表决。 

2025年 4月 9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确认 2024年关联

交易情况及预计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与关联

方确定交易价格，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交易价格按市场方式确定，交易价格公允，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实际发生关联交易时，公司将与关联方在上述预计范围内签署相关协议，具体内容

以最终签订协议为准。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开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

不会对公司和其他股东造成利益损害，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的主要生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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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六、 备查文件目录 

（一）《浙江同富特美刻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浙江同富特美刻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浙江同富特美刻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4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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